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10月25日，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浔兴股份”或“公司”）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深专调查通字20181076
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
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2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相关
公告（公告编号：2018-086）。

2023年 12月 6日，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汇泽丰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泽
丰”）、持股5%以上股东福建浔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浔兴集团”）分别收到中国证监会

《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392023049号、证监立案字0392023050号），因涉嫌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决定对汇泽丰、浔兴集团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2023-044）。

2023 年 12 月 6 日，王立军先生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392023047号），因涉嫌操纵“浔兴股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其立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8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45）。

2024年8月16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
罚字【2024】104号、处罚字【2024】105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7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

2024年12月30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
150号、〔2024〕149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50号）主要内容
当事人：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浔兴股份），住所：福建省晋江市深沪

镇乌漏沟东工业区。
天津汇泽丰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泽丰），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

区）环河南路88号2-2212号房间。
福建浔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浔兴集团），住所：福建省晋江市深沪镇第一工业园区。
黄宁杰，男，1971年11月出生，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北新西道张大里丽景琴园M座

3门602号。
王立军，男，1972年7月出生，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友谊里友谊里802楼2门502室。
施明取，男，1962年10月出生，地址：福建省晋江市深沪镇浔光村益阄15号。
施能建，男，1955年8月出生，地址：福建省晋江市深沪镇浔光村益阄18号。
依据2005年修订、201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2005年《证券法》）

的有关规定，我会对浔兴股份等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依法向当事人告
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黄宁杰申请陈述、申
辩并要求听证，其他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要求听证。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我会召开了
听证会，黄宁杰无故缺席，也未提交陈述、申辩意见。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16年11月，汇泽丰与浔兴股份的控股股东浔兴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现金25亿

元受让浔兴股份25%股份。经查，黄宁杰是汇泽丰的实际控制人，相关股份转让完成后，黄宁

杰将成为浔兴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汇泽丰与浔兴集团另外签订了《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汇泽丰

完成股份转让后即向浔兴股份注入资产，并在股份转让完成1年内将协议签订日浔兴股份现
有全部资产和负债(以下简称拉链资产)出售给浔兴集团或浔兴集团指定的第三方；拉链资产
出售前的经营权仍由浔兴集团行使，浔兴集团对汇泽丰的资本运作议案在董事会、股东大会
投同意票。

浔兴股份在《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暨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中未按规定如实披露实际控制人情况和《补充协议》相关内容，在《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
年度报告》中未按规定如实披露实际控制人情况。2016年12月，汇泽丰在《详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未按规定如实披露实际控制人情况和《补充协议》相关内容。

上述违法事实，有浔兴股份相关公告、工商资料、合同文件、资金流水、询问笔录等证据证
明，足以认定。

我会认为，浔兴股份的行为违反了2005年《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
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时任浔兴股份董事长王立军，时任浔兴股份总
裁、董事施明取，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浔兴股份董事施能建，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浔兴集团作为浔兴股份的控股股东，黄宁杰作为浔兴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指使从事相关
违法行为，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所述违法行为。时任浔兴集团董事施
明取，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浔兴集团董事长施能建，是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汇泽丰的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08号)第三条的规定，构成
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所述违法行为。时任汇泽丰实际控制人黄宁杰、时任
汇泽丰执行董事王立军，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九
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我会决定：

一、对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罚款；
二、对天津汇泽丰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
三、对福建浔兴集团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60万元罚款；
四、对黄宁杰给予警告，并处以90万元罚款，其中，作为实际控制人处以60万元罚款，作

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以30万元罚款；
五、对王立军、施明取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
六、对施能建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
黄宁杰指使浔兴股份、汇泽丰实施涉案违法行为，王立军作为浔兴股份董事长、汇泽丰执

行董事，施明取作为浔兴股份总裁、董事，浔兴集团董事，参与、知悉涉案违法行为，违法情节
严重。此外，我会另查明，黄宁杰、王立军同时存在操纵“浔兴股份”价格违法行为。依据2005
年《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115号）第三条第一项、第二
项，第四条，第五条的规定，我会决定：对黄宁杰采取10年市场禁入措施，对王立军采取6年市
场禁入措施，对施明取采取4年市场禁入措施。自我会宣布之日起，在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
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原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

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备
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
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49号）主要内容
当事人：黄宁杰，男，1971年11月出生，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北新西道张大里丽景

琴园M座3门602号。
王博，男，1977年1月出生，地址：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肥乡镇黄寨村234号。
王立军，男，1972年7月出生，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友谊里友谊里802楼2门502室。
闫杰，男，1973年10月出生，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光明路鹭港小区339楼2门1201

号。
依据2005年修订、201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2005年《证券法》）

的有关规定，我会对黄宁杰等人操纵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浔兴股份）股
票价格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
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闫杰提出陈述、申辩意见，黄宁杰申请陈述、申辩并要求听证，其
他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应当事人的要求，我会召开听证会，黄宁杰
无故缺席，也未提交陈述、申辩意见。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当事人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2017年9月14日至11月10日，?宁杰、王博、王立军、闫杰通过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连

续买卖等手段，操纵“浔兴股份”价格；2017年11月11日至2018年9月9日，?宁杰、王立军分
别利用其作为浔兴股份实际控制人、董事的优势地位，策划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导致“浔兴股
份”停牌，以锁定其价格。具体情况如下：

一、当事人实际控制使用证券账户情况
黄宁杰、王博、王立军、闫杰在2017年9月14日至2018年9月9日实际控制使用25个证券

账户（以下简称账户组）交易“浔兴股份”。
二、操纵“浔兴股份”情况
（一）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连续买卖
2017年9月14日至11月10日，共计37个交易日，账户组在35个交易日竞价期间有买入

申报，共3,571笔46,003,400股，成交股31,868，092股，成交金额509,669,980.11元。账户组竞
价成交量占同期市场竞价成交量的21.02%，账户组期间日买入成交占比均值为18.60%，最高
值为 51.52%。账户组持有流通股占公司流通股本比例超过 5%的有 13个交易日，最高为
9.49%（2017年11月9日）。

2017年 9月 14日至 11月 10日，账户组申买排名第一的有28个交易日，申买量占当天市
场申买量比例超过10%的有29个交易日，超过20%的有16个交易日，最高为45.63%(2017年
11月2日)。期间账户组以不低于卖一价或市价申买21,580,900股，占同期账户组总申买量的
46.91%，对应成交20,434,256股。

2017年9月14日至11月10日，账户组共计买入31,868,092股，卖出2,621,400股。“浔兴股
份”收盘价由 14.34元拉抬至 16.33元，涨幅为 13.88%，同期深证成指涨幅为 2.51%，偏离度为
11.37个百分点。

在上述违法行为中，黄宁杰负责最终决策并提供保证金，王博负责指挥操盘手在二级市

场配资和交易，王立军负责组织、策划，闫杰负责资金统计、对接和交易对账。
（二）利用信息优势锁定证券交易价格
因无法按计划筹集补仓资金，黄宁杰、王立军决定以重大资产重组为由，向交易所申请并

于2017年11月11日公告停牌。后经交易所问询，公司相关重大资产重组活动被迫终止，并于
2018年9月10日复牌。复牌后，“浔兴股份”连续七个交易日跌停，跌停打开后第一个交易日
收盘价为7.49元。

经计算，上述操纵“浔兴股份”行为没有违法所得。
上述违法事实，有证券账户资料、银行账户资料、相关公告、交易数据、询问笔录等证据证

明，足以认定。
我会认为，黄宁杰、王博、王立军、闫杰的行为违反2005年《证券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

一项、第四项的规定，构成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三条所述违法行为。
闫杰提出：一是本人不存在“资金统计”与“交易对账”行为。二是本人确有协助黄宁杰与

王博沟通，但仅为朋友之间帮忙。三是本人确无力缴纳罚款。
经复核，我会认为：一是根据多人指认和闫杰自认等在案证据，闫杰根据黄宁杰安排具体

办理配资交易“浔兴股份”事宜，代表黄宁杰与王博对接，监督保证金使用情况，并向黄宁杰汇
报王博交易、资金等情况，追究闫杰法律责任并无不当。二是闫杰提出的无力缴纳罚款等，不
影响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不构成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事由。综上，不予采纳其申辩意
见。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2005年《证券法》第二百零
三条的规定，我会决定：对黄宁杰、王博、王立军、闫杰合计处以300万元罚款，其中由黄宁杰承
担200万元，王博承担50万元，王立军承担30万元，闫杰承担20万元。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账号：7111010189800000162，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并
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备
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法
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根据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情况，公司判断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9.5.1条、第9.5.2条、第9.5.3条规定的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不存在终止
上市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开展。公司将吸取经验教训，
高度重视内控管理及执行，提高规范运作、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水平，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媒体为《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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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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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12月 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

《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52）；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议主持人：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邹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董事长蒋安琪女士因外

地出差，以线上方式出席会议）。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天齐锂业总部二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077人，代表股份551,880,741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3.6627%。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500,347,7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0.5194%（其中A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5名，代表股份数量485,001,50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833%；H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1名，代表股份数量15,346,2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61%）；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071人，代表股份51,533,0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1433%；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074人（含网络投票），代表股份

51,538,2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36%。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提供征集表决权，独立董

事唐国琼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

体股东公开征集委托表决权，详见公司2024年12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独立董事

公开征集委托表决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截至2024年12月26日，本次股东大会

未有股东将表决权委托给征集人独立董事唐国琼。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A股股东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提案进行了表决；H股股东通过现场和委托投票的方式对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提案进行了表决。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本公告中部分栏百分比合计数不等于100%，是

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 A 股表决
权股东

同意

票数

528,590,878

比例（%）

98.5195

反对

票数

7,731,131

比例（%）

1.4409

弃权

票数

212,510

比例（%）

0.0396

是否通
过

-

出席会议有 H 股表决
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总数

其中：
A股中小股东

10,576,545

539,167,423

43,594,569

68.9195

97.6964

84.5869

4,763,486

12,494,617

7,731,131

31.0401

2.2640

15.0008

6,191

218,701

212,510

0.0403

0.0396

0.4123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利益相关股东

已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 A 股表决
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 H 股表决
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总数

其中：
A股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28,726,378

10,877,819

539,604,197

43,730,069

比例（%）

98.5447

70.8827

97.7755

84.8498

反对

票数

7,586,331

4,462,212

12,048,543

7,586,331

比例（%）

1.4140

29.0769

2.1832

14.7198

弃权

票数

221,810

6,191

228,001

221,810

比例（%）

0.0413

0.0403

0.0413

0.4304

是否通
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利益相关股东

已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4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 A 股表决
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 H 股表决
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总数

其中：
A股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28,711,978

10,877,819

539,589,797

43,715,669

比例（%）

98.5420

70.8827

97.7729

84.8219

反对

票数

7,598,831

4,462,212

12,061,043

7,598,831

比例（%）

1.4163

29.0769

2.1854

14.7441

弃权

票数

223,710

6,191

229,901

223,710

比例（%）

0.0417

0.0403

0.0417

0.4341

是否通
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利益相关股东

已回避表决。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H股限制性股份（新股）计划（草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 A 股表决
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 H 股表决
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总数

其中：
A股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28,607,020

10,767,819

539,374,839

43,610,711

比例（%）

98.5225

70.1659

97.7339

84.6182

反对

票数

7,673,789

4,572,212

12,246,001

7,673,789

比例（%）

1.4303

29.7937

2.2190

14.8895

弃权

票数

253,710

6,191

259,901

253,710

比例（%）

0.0473

0.0403

0.0471

0.4923

是否通
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利益相关股东

已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H股限制性股份（新股）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 A 股表决
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 H 股表决
权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股东总数

其中：
A股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28,627,820

10,877,819

539,505,639

43,631,511

比例（%）

98.5263

70.8827

97.7576

84.6586

反对

票数

7,648,489

4,462,212

12,110,701

7,648,489

比例（%）

1.4255

29.0769

2.1944

14.8404

弃权

票数

258,210

6,191

264,401

258,210

比例（%）

0.0481

0.0403

0.0479

0.5010

是否通
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利益相关股东

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刘志广、郑榕鑫两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4-056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

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股份回购专户2022年回购股份

用途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

司2024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4年10月15
日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

业务办理》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2024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

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且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

人进行了必要登记。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

案首次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4年4月14日一一2024年10月14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

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以下简称“核查对象”）。

2、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

认，并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股东股

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

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

的情形。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2024年12月24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

情况如下：在自查期间，共计3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经公司核查，上述核查

对象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行为均基于自身对公司已公开披露信息的分析、对二级市场

交易情况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

亦未通过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获知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公司

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

管理的相关制度；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或泄露本次

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002466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4-057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于2024年12月30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

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4年12月17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

位董事，会议材料于2024年12月2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

董事8人（其中独立董事4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蒋安琪女士召集并

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定Albemarle协议项下持续关连交易2025年度上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RT Lithium Limited（以下简称“RT Lithium”）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 Windfield Holdings Pty
Ltd（以下简称“文菲尔德”）49%股权，构成公司的关连人士。鉴于Albemarle Germany GmbH
（以下简称“雅保德国”）为RT Lithium之控股股东，为RT Lithium的联系人，雅保德国构成公

司附属公司层面的关连人士。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雅保德国与公司不构成关联关

系。

格林布什锂辉石矿由公司控股子公司Tianqi Lithium Energy Australia Pty Ltd（以下简

称“TLEA”）通过其控股子公司文菲尔德之全资子公司Talison Lithium Australia Pty Ltd（以下

简称“泰利森澳大利亚”）运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子公司TLEA与雅保控股子公司

RT Lithium分别持有文菲尔德已发行股份的51%及49%。作为联合投资安排，文菲尔德股东

同意各股东有权采购格林布什锂辉石矿的实际年产量的50%。泰利森澳大利亚分别与公司

和RT Lithium签署了《采购协议》《分销协议》（泰利森澳大利亚与RT Lithium签署的《采购协

议》《分销协议》统称为“Albemarle协议”），以载列就泰利森澳大利亚向文菲尔德股东分销产自

格林布什矿的锂精矿产品有关的条款及条件。

根据《香港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应就持续关连交易订立全年上限。公司拟对Albe⁃
marle协议项下雅保德国2025年度锂精矿采购量预计上限进行订立。

董事会认为：雅保德国与泰利森澳大利亚之间的锂精矿交易相关协议乃按一般商业条款

或更优条款于公司的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订立，属于公平合理并符合公司与股东的整体利

益。本次订立相关协议项下2025年度预计交易量上限，亦属于公平合理并符合公司与股东的

整体利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H股公告：设定Albe⁃
marle协议下持续关连交易2025年度上限》。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加强公司市值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公司的市值管理行为，维护公司、投资者及其他利

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提升公司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回报，董事会同意制定《市值管理制

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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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应收账款

暨关联交易完成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的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将业务经营中形成的合计账面价值1,669.78万元（账

面原值17,139.14万元）的应收账款以6,000万元转让给深圳领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领拾投资”）。

根据深圳市同致诚德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处

置资产涉及持有的应收债权项目价值分析报告》，采用综合因素分析法分析（因素打分法）、判

断债权资产的可回收价值，截至2024年9月30日应收债权资产余额17,139.14万元，已计提减

值准备15,469.37万元，应收债权资产净额1,669.78万元。纳入分析范围的债权在债权价值分

析基准日的可回收价值为 47,082,922.00元。

应收账款转让定价以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对应

收账款债权价值进行的可回收价值作为参考，最终成交价格以双方协商确定的6,000万元为

准。

二、关联交易已履行的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7.2.6条规定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

重组上市，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及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联人均已回避表决，详见公司于12月12日披露的《关于出售部分应收账款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及12月27日披露的《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三、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根据双方签署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合同》约定，本合同签署三日内，领拾投资已于12月

13日向名家汇指定的账户（“名家汇指定账户”）支付人民币 1,200万元（大写：壹仟贰佰万元

整）作为本合同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待名家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合同项下应收账

款债权转让议案（“该议案”）当日，前述保证金自动转化为本合同约定的应收账款转让价款，

且领拾投资于该议案通过后于2024年12月30日另行向名家汇指定的账户支付剩余转让价款

人民币4,800万元（大写：肆仟捌佰万元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合计收到本次应收账款转让的款项6,000万元，公司已将本次

应收账款转让涉及的相关资料全部移交给交易对手方，并已将债权转让事宜告知债务人，本

次交易已完成。

三、备查文件

《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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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捐赠现金
暨关联交易及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的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捐赠现金为控股股东不附加任何条件、不可变更、不可撤销的赠与行为，公司无需

支付对价，无任何附加条件，不附有任何义务。本次交易不存在其他相关利益安排。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本次捐赠现金已于12月30日到账，受赠现金4,000万元入账后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将对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和净资产产生积极影响，不影响公司当期经营成果，具体会计处理及

最终影响金额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1、鉴于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公司控股股东程宗玉先生为协助公司纾困、有效促进公司

良性发展，拟向公司无偿赠与现金资产4,000万元，并于2024年12月31日前将赠与资金支付

至公司指定账户，本次赠与现金为不附加任何条件、不可变更、不可撤销的赠与行为。

2、程宗玉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总裁，系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7.2.17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为上市

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的交易，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姓名：程宗玉

2、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光路65号XXXX
3、关联关系说明：程宗玉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136,806,028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19.67%，现任公司董事长、总裁，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4、程宗玉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行合同义务及筹融资的信用和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控股股东程宗玉先生向公司无偿赠与现金资产4,000万元，公司无需支付对价，无任

何附加条件，不附有任何义务。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赠与人）：程宗玉先生

乙方（受赠人）：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赠与标的

甲方自愿向乙方无偿捐赠人民币4,000万元（大写：肆仟万元整）的现金，乙方同意接受上

述捐赠财产。

第二条 甲方确认本次捐赠属于无偿赠与行为，乙方无需支付对价，无任何附加条件，不

附有任何义务。

第三条 赠与财产的交付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应当在 2024年 12月 31日前将赠与资金支付至乙方指定账

户。

2．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因办理现金资产赠与所产生的税金、服务费等（如有）均由

乙方承担。

第四条 陈述与保证

甲方保证捐赠财产系其所有之合法财产，且有权向乙方捐赠。本协议约定的现金赠与行

为不可撤销、不可变更。

第五条 其他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即生效。

2．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捐赠人程宗玉已向公司发出《承诺函》，捐赠的现金为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本次捐

赠公司无需支付对价，无任何附加条件，不附有任何义务，不会被追索赔偿。

本次交易不存在其他相关利益安排，不存在导致未来关联人对上市公司可能形成潜在损

害的安排或可能等情况。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程宗玉先生为协助公司纾困、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效促进公司良性发展，

支持和推动公司的长远发展，向公司无偿赠与现金资产4,000万元。本次受赠资产完成后，有

利于改善公司的现金流，增强公司资产的流动性，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有利于提高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受赠现金4,000万元入账后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将对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和净资产产生积极影响，不影响公司当期经营成果，具体会计处理及最终

影响金额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程宗玉先生除在任职期间合法领取薪酬外，在2024年年初至公告日与公司未发生关联交

易。

八、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第四届独立董事第六次专门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

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捐赠现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九、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捐赠人程宗玉先生已于 12月 30日将现金 4,000万元转入公司指定账户，本次捐赠已完

成。

十、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第四届独立董事第六次专门会议决议》

《现金赠与协议》

《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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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知

于近日通过邮件及其他通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近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
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20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

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其中：监事李娜娜、杨伟坚以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艳君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捐赠现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为不附加任何条件、不可变更、不可撤销的赠与，公司

无需支付对价，不附有任何义务，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向

公司捐赠现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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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通知

于近日通过邮件及其他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近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

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20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董事李太权、范智泉、独立董事周到以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由董事长程宗玉主持，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捐赠现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程宗玉先生向公司无偿赠与现金资产 4,000万元，并于 2024年 12月 31日

（含本日）前将赠与资金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本次赠与现金为不附加任何条件、不可变更、

不可撤销的赠与行为。公司无需支付对价，无任何附加条件，不附有任何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向

公司捐赠现金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

程宗玉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总裁，程治文先生为程宗玉先生之子，

均系公司关联自然人。关联董事程宗玉、程治文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独立董事第六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方提交董事会审议，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四届独立董事第六次专门会议决

议》。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第四届独立董事第六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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